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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人（甲方）：济源市征地储备中心 

入围供应商（乙方）：河南凯业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 

  



框 架 协 议 文 本  

 

甲    方：济源市征地储备中心 

地    址：济源市沁园中路 66号 

联系方式：0391-6613262 

 

乙    方：河南凯业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金水路 49 号绿地原盛国际 1 号楼 B

座 8楼 133号 

联系方式：1853008707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及国家的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本项目征集文件的要求，甲、乙双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

的原则，就济源市征地储备中心选聘土地评估机构服务项目公开征集入围供应商事宜协

商一致，订立本框架协议。 

一、甲方通过公开征集确定乙方为甲方委托项目范围的入围供应商，承担具体委托

项目的服务工作。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采购项目名称：济源市征地储备中心选聘土地评估机构服务项目 

2、采购项目编号：济源采购-2025-221 

3、入场交易编号：JGZJ-采购-2025266 

4、采购需求：选聘 6 家土地评估机构，对涉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挂牌拍卖

协议出让、租赁、土地收购、改变规划条件补缴土地出让金等开展地价评估。 

5、评估费用结算标准：按照《关于实施《河南省土地评估收费意见（试行）》的

通知“豫土估协文【2015】04号）收费标准。 

6、框架协议期限：2年 



7、履行合同的地域范围：济源示范区内 

三、双方的权利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为第二阶段合同授予提供工作便利。 

2、甲方对第二阶段最高限价和需求标准执行情况进行管理。 

3、甲方对第二阶段成交供应商的情况进行管理。 

4、建立用户反馈和评价机制，接受服务对象对入围供应商履行框架协议和采购合

同情况的反馈与评价，并将用户反馈和评价情况向服务对象公开，作为第二阶段直接选

定成交供应商的参考。 

5、办理入围供应商清退和补充相关事宜。 

（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被服务对象确定为成交供应商后，乙方在入围范围内取得向服务对象提供入围 

的服务的资格。如果成为第二阶段供应商，有签订《土地评估委托合同》的义务。 

2、乙方同意甲方为实施政府采购工作的需要，可以在相关政府采购网站和相关文

件上公布乙方服务价格等相关信息，且无需事先经过乙方审查同意，任何在官方媒体的 信

息公布均属于或均被视为符合法律程序的信息公布，均不属于对有关保密义务的违 反。 

3、乙方承诺在本项目项下的任何行为均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包括但不

限于应当符合有关依法纳税、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童工禁用、劳动保护、劳动保险与 待

遇等各方面的规定。尽管乙方已做出上述保证，若一旦发生违反法律、法规、承诺之 任

何情形，均属乙方单方面之因素、原因、责任，任何情况下乙方均应当承担相应的法 律

责任。 

4、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尚未签订框架协议的，取消其入围资格；已经签订框

架协议的，解除与其签订的框架协议：恶意串通谋取入围或者合同成交的；提供虚假材 料

谋取入围或者合同成交的；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合同授予的；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 行

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经征集人请求履行后仍不履行或者仍未按约定履行的；框架协 议

有效期内，因违法行为被禁止或限制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被取消入围资格或者被解除

框架协议的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封闭式框架协议补充征集，或者重新申请加入同放式框



架协议。 

四、第一阶段的入围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及协议价格 

1、服务内容：选聘 6 家土地评估机构，对涉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挂牌拍卖

协议出让、租赁、土地收购、改变规划条件补缴土地出让金等开展地价评估。 

2、服务标准：出具的评估报告符合国家评估技术规程及相关文件要求。 

3、协议价格：按照《关于实施《河南省土地评估收费意见（试行）》的通知“豫

土估协文【2015】04 号）收费标准文件规定的收费标准的 60%。 

五、确定第二阶段成交供应商的方式详见征集文件附件 3。 

六、资金支付方式、时间和条件：在合同履行期限内，费用每年结一次并按实际情

况据实结算。 

七、入围供应商清退和补充规则 

1、入围供应商无正当理由，不得主动放弃入围资格或者退出框架协议。 

2、如发现乙方以下情况，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出框架协议： 

（1）如乙方公司有工商信息（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等）、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

式等信息发生变更，须及时向甲方报备，发生变更后 30 日内未及时报备的直接退出框

架协议。 

（2）如乙方因项目规模及金额较小或因乙方其他原因出现拒绝服务情况，将直接

退出框架协议。 

（3）征集文件“第六章用户反馈和评价机制”明确的相关内容。 

3、剩余入围供应商不足入围供应商总数 70%且影响框架协议执行的，框架协议有效

期内，征集人可以补充征集供应商。征集人补充征集供应商的，补充征集的条件、程序、

评审方法和淘汰比例与初次征集相同。补充征集遵守原框架协议的有效期。补充征集期

间，原框架协议继续履行。 

八、违约责任 

入围供应商无正当理由放弃入围资格或者退出封闭式框架协议的，依照政府采购法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追究法律责任。 

甲乙双方应遵守法律法规和本合同规定，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违约造



成经济损失的，由违约方承担。 

九、其他 

1、本框架协议一式  肆  份，其中，甲、乙双方各执  贰  份。 

2、本框架协议有效期为 2025 年 12 月 12 日至 2027 年 12 月 11 日，双方签

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签字或盖章）： 

 

 

 

签订时间：2025年 12 月 12 日               签订时间：2025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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